湖北省普通高中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及课表编排
指导意见（试行）

为指导普通高中学校合理有序地安排课程，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教基[2003]6号）和《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鄂教基[2009]10号）要求，制定本意见。

一、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及课表编排的组织管理

普通高中学校应成立“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课程小组”，明确职责，制定学校课程设置方案，完成课表编排工作。

（一）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组成及其主要工作

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由校长、分管副校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学科教研组长和教师代表组成，负责以下工作：

1．审定各学科课程小组上交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开设方案。

2．确定学校预开设的课程门类和学校实际开设的课程门类。

3．制定学校课程设置方案。

4．编排学校课表。

（二）学科课程小组组成及其主要工作

学科课程小组由各学科骨干教师组成，负责以下工作：

1．提出本学科课程设置方案，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开设内容及其说明，并报送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

2．提出本学科任课教师可承担的课程内容，为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设置课程提供信息。

（三）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主要工作

1．指导学生依据学校公布的预开设课程和学生学习意愿进行选课。

2．对本班学生的选课情况进行统计和汇总，并上报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

二、学校课程方案设置的主要内容、形成程序和要求
（一）学校课程方案设置的主要内容

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应根据《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中规定的必修、选修Ⅰ和选修Ⅱ内容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按学年、学期、学段作出系统、科学的安排。

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分为预开设课程和实际开设课程两类，前者是学生选课前由学校提出的课程，后者是学生选课后学校实际开设的课程。

（二）学校课程方案设置的程序

1．学科课程小组负责提出本学科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开课方案，并报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学科课程开课方案包括学分要求、必修模块的开设顺序、选修模块的开设安排以及授课教师安排等。

2．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对各学科课程小组上交的开课方案进行汇总和调整，形成并公布下学期供学生选择的预开设课程的清单。

3．学生根据学校公布的预开设课程清单，在教师指导下选课，填写选课单。

4．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对汇总上来的学生选课情况进行统计、研究，形成学校下学期的课程设置方案。

学校课程方案设置流程见附件。

（三）学校课程方案设置的要求

1．学校每学年在各学习领域都要安排一定的课程，保证学生每学年在每个学习领域都能修习并获得一定学分。

2．为保证行政班集体建设，并考虑必修与选修课程的逻辑联系，高一上学期可全部开设必修课；高三下学期主要安排复习课和根据学生需要开设的选修课，要保证体育与健康等课程的开设。

3．选修课的开设要坚持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原则，学校可根据实际确定教学班规模，原则上有10名以上学生选择的课程应形成教学班进行教学。

4．学校应尽可能多地开设选修课，逐步形成学校特色课程；要保证技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开设。

5．学校应在学期结束之前提出下学期预开设课程方案，组织学生选课；在新学期开学前形成实际开设的课程方案。

三、学校课表编排的主要内容、形成程序和要求

（一）学校课表编排的主要内容

学校课表包括学校总课表、年级（学科）组课表、班级课表、教师授课课表和学生个性化课表。

1．学校总课表。内容包括学校所有课程安排和教师授课安排。

2．年级（学科）组课表。内容包括年级（学科）组教师授课模块名称、授课班级、授课地点、授课时间。

3．班级课表。分为行政班课表和教学班课表。行政班课表应明确授课时间、模块名称；教学班课表应明确模块名称、修习地点、授课教师、授课时间（上课时间和周课时数）。

4．教师授课课表。内容包括模块名称、授课班级、授课地点、授课时间。

5．学生个性化课表。内容包括模块名称、修习地点、授课教师、授课时间。

（二）学校课表编排的程序

根据学校课程设置方案，确定本学期授课教师。根据学生选课情况和教学资源，制订学校总课表，在此基础上编排年级（学科）组、班级、教师、学生课表。

学校课表编排流程见附件。

（三）学校课表编排的要求

1．每学期分两学段安排课程。每学段10周，其中9周授课，1周复习考试。

2．必修课以行政班形式组织教学，选修课以教学班形式组织教学。

3．建议一学段内每个模块的周课时安排为2课时或4课时，以便在学段内完成模块教学。

4．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根据选修课程和技术课程的特点，建议选修模块和技术课程模块的课时编排实行两节连排。

5．综合实践活动中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要列入课表。

6．学校课表编排应加强沟通与协商，保证新课程的教学管理科学有序。

四、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及课表编排的修订

学校应以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为依据，在课程方案和课表执行过程中以及实施一个轮次后（高中三年为一个轮次），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修订，使之更加符合新课程要求，符合学校实际和学生需求。

附：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及课表编排流程

附件

学校课程方案设置及课表编制流程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课，将选课单报班主任





提出学校实际课程设置方案，编排学校总课表








公布学校预开设课程的清单





组织各年级（学科）教师提出学校必修课、选修课预开设方案





学校成立课程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课程小组





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汇总





班主任对学生选课情况进行统计，并将结果报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





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对全校学生选课情况进行汇总和调整





学生依据学校总课表形成自己的课表





依据学校总课表编制年级（学科）组、班级、教师课表








